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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宜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信雅达泛泰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核准的名称为准），公司拟投资金额人民币 1280 万元，占 64%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切入消费金融科技及 IT 服务领域，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信雅达”、“公司”或“本公司”）拟与孙捷、钱晖、韦升阳、陈俊共同投

资设立合资公司：杭州信雅达泛泰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

准）。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1280 万元，占比 64 %，孙捷以现金出资 500 万元，

占比 25%；钱晖以现金出资 100 万，占 5%；韦升阳以现金出资 80 万，占 4%；

陈俊以现金出资 40 万，占 2%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

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孙捷 

孙捷先生，身份证号：3301021969********，大学本科学历， 1996 年-2000

年在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任职北京办事处、证券事业部副总经理、系统

集成三部总经理；2001 年-2004 年在北京高阳金信公司任华东分公司经理；2004

年-2006 年在浙大网新晨华软件公司任副总经理；2006 年-2016 年 4 月任信雅达

（杭州）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 

2、钱晖 

钱晖先生，身份证号：3301061971********，大学本科学历，2003 年-2006

年在北京易宝支付任职；2007 年-2011 年在上海快钱支付任职；2011 年-2015 年

在浙江贝付支付工作，先后担任副总经理和总经理。 

3、韦升阳 

韦升阳先生，身份证号：3307241972********，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9 年

至 2005 年，在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项目经理、二级部门经理、

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主要从事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票据影像、报表等非结构

化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的技术研发、管理等工作；2005 年至 2009 年，杭州



青鸟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任技术总监；2009 年至 2015 年，北京中电普华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杭州研发中心负责人，主要从事风险管控系统的研发和管理，以及技

术团队的管理工作；2015 年-2016 年 4 月，任信雅达（杭州）计算机服务有限公

司首席技术官。 

4、陈俊 

陈俊先生，身份证号：3390051981********，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8 年至

2011 年，平安集团养老险业务，渠道拓展工作；2011 年至 2014 年在平安银行任

小微业务营销策划经理；2014 年至 2015 年，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小微产品经理。 

公司认为以上交易各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与孙捷、钱晖、韦升阳、

陈俊等人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名称：杭州信雅达泛泰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的名称

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2、合资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4、出资情况：合资各方均以货币出资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4 1280 

孙捷 25 500 

钱晖 5 100 

韦升阳 4 80 

陈俊 2 40 

合计 100 2000 

 

公司和孙捷、钱晖、韦升阳、陈俊承诺将同时间、同比例（该比例是指各自

实缴金额占各自出资额的比例）出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为：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时间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640 

2、640 

1、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孙捷 货币 1、250 

2、250 

1、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钱晖 货币 1、50 

2、50 

1、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韦升阳 货币 1、40 

2、40 

1、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陈俊 货币 1、20 

2、20 

1、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2、2017 年 6 月 30 日前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



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技术、电子产品；服务：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

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具体以工商部门批准经营的项目为准） 

 

四、对外投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宗旨： 致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系列化的全方位消费金融

科技服务。 

2、合资公司自行开发的，或委托开发的知识产权以及针对合资公司设立目的开

发的其他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均归合资公司所有。 

3、信雅达承诺：合资公司成立运作后，信雅达将择机通过转让方式，将不超过

10%的股权作为合资公司今后引进人才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股权来源，转让价格为

每股原始出资额。 

4、 董事会 

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 

执行董事由信雅达提名的人选担任，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5、 监事 

合资公司不设立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信雅达提名的人选担任，经股东会

选举后任职。公司董事不得兼任监事。监事的任期每届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

选可以连任。 

6、 财务负责人 

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由信雅达委派的人员担任，财务负责人根据公司的财务

管理制度负责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 

7、 费用承担、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 

合资公司营运费用由合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支付。 

合资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合资公司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后十日内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 

合资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合资公司法定

公积金。合资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 

合资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合资公司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

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合资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合资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

出资比例分配。 

合资公司股东按照各自的实缴资本比例进行利润分配。 

合资公司股东按照各自的实缴资本比例分担公司亏损。 

8、 违约责任 

如果合资公司股东未按规定的数额和期限缴纳出资的，则该股东应被视为违

反约定，除应为该等违约行为承担的责任外，该股东还应就逾期未付的出资向合

资公司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届时适用的最短期人民币

贷款利率再加百分之一（1%），直至当期应付出资额全额支付时为止。 



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

约责任。如出现多方违约，根据各方过错，由各方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及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我国消费金融增速迅

猛，但目前我国的短期消费信贷占 GDP 比重仅 5%左右，与发达国家 50%左右差

距明显，消费金融市场空间广阔；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

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3 月，央行、

银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一系列政策利

好的持续出台，使合资公司的消费金融科技服务业务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前景

可期。 

合资公司的设立，使公司能够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及传统商户

提供消费信贷综合科技服务，能为客户衍生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模

式，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合资公司的消费金融科技服务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能带动公司在金融

咨询、风险管理、大数据、移动银行、获客支持等方面的金融 IT 业务发展，长

期来看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发展规划。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战略规划，但目前公司在消费金融

科技服务领域尚处优化内外部资源配置及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因

素；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市场推广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关注

合资公司的运营、管理和营销等情况，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特此公告。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24 日 

 


